川北医学院研究生赴校外开展学位课题研究承诺书

本人申请20   年   月   日至20   年   月   日赴校外开展课题研究，了解学校《研究生赴校外开展课题研究管理办法》各条款之规定，知悉违反相关规章制度、法律法规将承担的后果。作为年满18周岁在校研究生和具有完全民事与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，本人郑重承诺在外开展学位课题研究期间：
一、严格遵守我国和相关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法规，尊重所到地方的风土人情；
二、严格遵守所到单位的劳动纪律、安全纪律、保密纪律以及实验操作规程等管理规章制度，接受单位的管理和指导；
三、认真开展课题研究，定期向导师和培养院系汇报研究进展情况，接受研究生处、培养院系和导师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；
四、认真做好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防范措施，办理好相关保险，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告导师、院系和学校研究生处；
五、申请期满、课题研究结束后及时返回学校或联合培养单位，并按规定请导师向学校培养院系和研究生处如实报告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，接受相应处罚。
  承诺人：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20    年     月      日
